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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前期股份回购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4,908.00万元资金回购本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8.57元/股，回购期限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20,602,1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

最高成交价为 7.2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08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137,420,478.02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占公司拟回购资金总额度

的 92.18%。 

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调增情况 

为了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市场预期，更好的体现公司的内在价值，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增股份回购金额等相关事项

的议案》，公司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原方案不超过 14,908.00 万元调增至不超过

50,000.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由原方案不超过 8.57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9.90

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及回购股份预案决议的有效期限由原方案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调整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即自 2018年 7月 10日起 12个月内。 

三、回购股份事项对公司的意义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推动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创新具有积极的

意义，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不仅能够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提升公司整体质量和投资价值，推动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建设，也有助于维护公司

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审议通过《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国家监管

机构也正在推动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完善和细化，公司将认真贯彻落实回购

政策，依法合规实施公司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8 日 

 


